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隰县“4·5”一般道路交通事故
调查报告

2025年4月5日15时50左右，隰县国道209线（苏北线）1041Km+700m（隰县下李乡****）路段发生一起小型普通客车开车门与自南向北行驶的两轮摩托车发生碰撞，导致摩托车倒地，摩托车驾驶人被一辆自南向北行驶的重型半挂牵引车碾压的事故，该事故造成1人死亡，直接经济损失约40万元。
事故发生后，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立即安排部署，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等法律法规规定，由政府副县长、县公安局局长岳华伟牵头，组织政府办、应急局、工会、交通局、交管大队等单位抽调人员组成“4·5”事故调查组，对该起事故进行组织调查。
事故调查组按照“四不放过”和“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通过询问取证、现场勘察、查阅资料和综合分析，查明了事故经过和原因、人员伤亡、直接经济损失等情况，认定了事故性质和责任。同时，针对事故的原因及暴露的突出问题，提出了事故相关防范措施和整改建议。
[bookmark: _GoBack]经隰县“4·5”事故调查组综合分析，根据《山西省道路交通事故信息通报工作机制》第三条“涉及营运性车辆（公路客运、公交客运、出租客运、网络约车、旅游客运、租赁、教练、货运、危化品运输、工程救险、校车以及包括企业通勤车在内的其他营运性车辆）”，鲁VJ6L**号“奥德赛”牌小型普通客车，使用性质为非营运，不属于上述12类营运车辆，且事故发生时该车辆未从事道路运输，因此，调查组认定“4·5”道路交通事故是一起非生产经营性一般道路交通事故。
一、事故基本情况
（一）事故人员基本情况
1.袁**（曾用名韩**），男，汉族，出生于1968年6月9日，身份证号：142635************；驾驶证号：412728************；准驾车型：A2；初次领证日期：2003年5月6日；档案编号：410600052885；户籍所在地：河南省安阳市；现住址：河南省安阳市汤阴县；鲁VJ6L**号“奥德赛”牌小型普通客车驾驶人。
2.丁**，男，汉族，出生于1945年1月29日，身份证号：142635************；经查询无相关办理机动车驾驶证信息；户籍所在地：山西省隰县下李乡***；现住址：隰县下李乡****；无牌“豪爵WY1**”型二轮摩托车驾驶人，该事故造成丁**当场死亡。
3.曹**，男，汉族，出生于1988年2月23日，身份证号：142328************；驾驶证号：142328************；准驾车型：A2；初次领证日期：2020年8月27日；档案编号：141110684436；户籍所在地：山西省吕梁市石楼县；现住址：石楼县****；晋JU04**-晋J1C**挂号“汕德卡”牌重型半挂大货车驾驶人。
（二）事故车辆基本概况
1.“奥德赛”牌小型普通客车：系事发当时袁**（曾用名韩**）所驾驶，车牌号：鲁VJ6L**号；注册登记所有人：田中光；使用性质：非运营；品牌型号：奥德赛牌HG6480BB；车辆识别代码：LHGRB189482035009；发动机号码：6835007；经核查该车检验合格至2026年4月有效，该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和商业保险均投保于天安财产保险公司，保险期均至2025年9月7日24时，强制保险单号：66746088120240004731，商业保险单号：6674696088820240003849。
2.无牌“豪爵WY1**”型二轮摩托车：系事发当时丁**所驾驶，车身颜色：黑色；车辆识别代号：LWBPCJ1SXH1021137；经查询无相关办理机动车驾驶证信息，同时该车未办理机动车强制保险。
3.“汕德卡”牌重型半挂大货车：系事发当时曹**所驾驶，车牌号：晋JU04**-晋J1C**挂号；注册登记所有人：韩强；主车挂靠于石楼县胜通道路有限公司，挂车挂靠于石楼县恒通道路有限公司，经核查该主车检验合格至2025年11月有效，挂车检验合格至2025年4月30日有效。该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及商业保险均投保于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长治市分公司，保险期均至2025年12月25日24时0分。强制保险单号：PDZA20241404000189144；商业保险单号：PDAA02414040000173413。
其中，晋JU04**：车辆类型：重型半挂牵引车；使用性质：货运；品牌型号：汕德卡牌ZZ4256V384HF1L；车辆识别代号：LZZ7CL3DXPC528952；发动机号码：3123J098504。
晋J1C**挂：车辆类型：重型集装箱半挂车；使用性质：货运；品牌型号：万隆顺达牌LCH9400TJZ；车辆识别代号：LA996RJ37P0LC11369；发动机号码：无。
（三）道路情况
事故现场位于隰县国道209线（苏北线）1041公里700米（隰县下李乡***）路段，现场路段呈南北走向，双向两车道，道路中心线单实线，清晰度良好，限速60km/h，道路东侧均为居民区及商铺，干燥沥青路面，路面平整，直线路段。
二、事故主要经过
2025年4月5日15时50分左右，袁**（曾用名韩**）（驾驶证号：412728************）驾驶鲁VJ6L**号“奥德赛”牌小型普通客车头北尾南停放在国道209线（苏北线）1041km+700m（隰县下李乡***）路段开车门时，与自南向北由丁**（身份证号：142635************）驾驶的无牌“豪爵WY1**”型摩托车（驾驶速度12.92km/h）发生碰撞，致使丁**及其所驾驶的摩托车倒地，同时倒地的摩托车驾驶人丁**被自南向北行驶的由曹**（驾驶证号：142328************）驾驶的晋JU04**-晋J1C**挂号“汕德卡”牌重型半挂大货车（驾驶速度41.12km/h）碾压，该事故造成三车不同程度损坏、摩托车驾驶人丁**死亡。
三、事故应急处置及评估情况
（一）事故应急处置过程
2025年4月5日15时50分事故发生后，半挂大货车驾驶人曹**立即拨打了120求助。接报后，公安交管部门及120医护救援人员第一时间赶赴现场组织事故救援工作，将受伤人员送往医院救治。公安交管部门对现场进行勘查、拍照、画现场图，并对当事人进行询问。
（二）人员伤亡情况
经县人民医院确认丁**颅骨骨折、双肋可触及多发骨折、左臂骨折，根据《山西省临汾道路交通事故司法鉴定所司法鉴定意见书》（晋临道交司鉴〔2025〕病鉴字第32号），丁**符合颅脑损伤中枢性致呼吸循环衰竭死亡。
（三）应急救援评估
在人员救援方面，事故发生后，半挂大货车驾驶人曹**第一时间拨打120求助，同时自发开展救援工作。未造成不良舆论，总体处置情况良好。
四、事故原因分析
（一）直接原因
1.袁**（曾用名韩**）驾驶机动车在道路上临时停车时，开关车门前未仔细观察后方道路情况，开车门时碰撞到丁**驾驶的摩托车致人车倒地后才导致丁**被由曹**驾驶的自南向北行驶的晋JU04**-晋J1C**挂号“汕德卡”牌重型半挂大货车碾压，是造成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
2.丁**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驾驶无牌机动车，且在行驶时未观察前方道路情况，是造成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
（二）间接原因
1.曹**驾驶机动车超速行驶。
2.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石楼县胜通道路有限公司和石楼县恒通道路有限公司安全教育流于形式，对驾驶人未按规定定期开展安全教育培训。
3.行业部门监督不到位。石楼县交通运输局对胜通道路有限公司、恒通道路有限公司安全培训教育不到位，隰县交通运输局对车辆动态监控不到位，未及时发现予以督促整改。隰县公安交通警察大队安全宣传工作不到位，驾驶人员安全意识不足，违规操作。对摩托车专项治理不到位，对两轮摩托车无证无牌驾驶未及时发现。
（三）责任划分
经隰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第1410311202500000005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袁**应负事故的主要责任，丁**应负事故的次要责任，曹**负事故的次要责任。
袁**（曾用名韩**）驾驶机动车未按规定开车门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六十条第四项：“机动车在道路上临时停车，应遵守下列规定：（四）车辆停稳前不得开车门和上下人员，开关车门不得妨碍其他车辆和行人通行；”之规定，应负此次事故的主要责任。
丁**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驾驶无牌机动车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八条：“国家对机动车实行登记制度。机动车经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登记后，方可上道路行驶。尚未登记的机动车，需要临时上道路行驶的，应当取得临时通行牌证。”之规定；《安全法》第十九条：“驾驶机动车，应当依法取得机动车驾驶证。”之规定，应负此次事故的次要责任。
曹**驾驶机动车超速行驶违反了《安全法》第四十二条：“机动车上道路行驶，不得超过限速标志标明的最高时速。在没有限速标志的路段，应当保持安全车速。夜间行驶或者在容易发生危险的路段行驶，以及遇有沙尘、冰雹、雨、雪、雾、结冰等气象条件时，应当降低行驶速度。”之规定，应负此次事故的次要责任。
五、对事故有关责任人员和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
1.袁**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发生致一人死亡，负主要责任，其行为已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之规定，涉嫌交通肇事罪，于2025年6月4日被隰县公安机关立案侦查。于2025年7月3日被隰县公安局依法取保候审。于2025年7月28日移送审查起诉。
2.建议隰县交通运输局、隰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单位分别向其上级部门或主管单位作出深刻书面检查，并对隰县交通运输局、隰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主要负责人进行诫勉谈话。
六、事故整改和防范措施建议
（一）驾驶人。一是要严格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的规定，按照操作规范安全驾驶、文明驾驶。二是要切实提高日常车辆驾驶中的安全意识，杜绝各种违法违章行为，切实保障驾驶安全。
（二）隰县交通运输局。要进一步健全完善安全管理制度，严格落实动态监督管理制度，监控室工作人员做到24小时值班值守，坚决遏制各类安全隐患。
（三）隰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一是要加大辖区排查，加大对无牌无证、酒醉驾、超员、超速、摩托车、电动车未佩戴安全头盔、未成年人驾驶机动车、摩托车、不满16周岁驾驶电动车等违法行为的查处力度。二是要根据道路交通事故发生时间、地点等规律特点，强化路面寻访查控，加大对各类交通违法行为的打击整治力度，保持高度严管态势，并加大一线警力投入，对交通违法突出、秩序混乱、容易出现拥堵和事故多发的点段，最大限度得出组织警力上路巡逻，强化管控。三是要开展安全宣传，提升群众安全出行意识。针对道路安全形势和特点，组织民警深入运输企业、学校、各村开展安全教育活动，加大宣传力度，避免交通事故的发生。
七、事故教训
此次事故清晰表明，开车门不仔细观察车辆后方道路情况的违法行为直接导致了事故发生。“奥德赛”牌小型普通客车驾驶员未按规定开车门，忽视了开车门前对周边环境的充分观察与安全操作规范，直接埋下了碰撞隐患；而摩托车驾驶人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驾驶无牌机动车并在行驶时未观察前方道路情况违反了基本交通法规，进一步加剧了事故发生的可能性。这一教训警示所有交通参与者：机动车驾驶员必须严格遵守操作规范，规范停车；同时，任何人均不得触碰“违规驾驶”“无证驾驶”“超速驾驶”等法律红线，通行中始终将安全放在首位，才能从根本上防范事故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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